
基层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暂行办法

(团组字[2021]1号 ，2021年 1月 4 日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发布)

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共

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的各项重要要求，提高全团工作部署的落实成

效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有关团内制度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 。

第二条 开展基层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(以下简称“述

职评议考核” ) ,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紧

紧围绕团的根本任务、 政治责任、 工作主线， 压实基层团组织书

记责任，增强政治性、 先进性、 群众性，推动基层团的组织力、

引领力、 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协同提升 。

第三条 述职评议考核以乡镇 (街道) 、 学校、 国有企业、

机关事业单位等领域团的基层委员会为重点，逐步向非公有制经

济组织、社会组织团的基层委员会扩展。 团员人数较多的团(总)

支部可参照执行。

第四条 开展述职评议考核，一般按照团组织隶属关系，由

基层团 (工) 委书记代表本级团组织向上级团委述职 。

第五条 上级团委应根据全团重点工作和本地实际，会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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